
资环审批雁〔2020〕16号

资阳市生态环境局
关于资阳市雁江区沱东片区中低产农田改造、
农村环境整治及生态体系建设项目-中和场河
防洪治理工程标段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资阳市雁江区雁绿生态农业有限公司：

你司报送的《资阳市雁江区沱东片区中低产农田改造、农村

环境整治及生态体系建设项目-中和场河防洪治理工程标段环境

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：报告表）及审批申请、承诺书等收悉。

现对报告表批复如下：

一、你司拟在雁江区中和镇新建中和场河防洪治理工程，项

目占地 67.83亩，项目综合治理河道全长 1.95km，新建堤防全长

3976.54m。主要由堤防工程、排涝工程、桥梁工程和溢流坝工程

组成。项目总投资 4674.17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60 万元，占总

投资的 1.28%。

二、根据四川众望安全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环评

结论及你司的承诺，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破坏

和环境污染措施的前提下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

缓解和控制。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规定的建设

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拟采取的各项防治生态破坏

和环境污染措施进行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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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你司应当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

坏的措施，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竣

工后，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开展环境保护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，

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

四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如工程的性质、规模、

地点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

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否则不得实施建设。自环评文

件批复之日起，如工程超过 5年未开工建设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

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五、请资阳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做好项目环境保护日常监

督管理工作。

请在收到本批复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将本批文及经批复的报告

表送雁江生态环境局备案，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

检查。

资阳市生态环境局

2020年 11月 9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资阳市雁江生态环境局，资阳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，四川众

望安全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


